苏教考招〔2008〕60号
省教育考试院关于做好江苏省2009年普通
高校自主选拔录取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高校，各市招生办公室：

为进一步深化高校招生录取制度改革，完善自主选拔录取办法，推进高校招生诚信体系的建设，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09年高等学校自主选拔录取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教学厅〔2008〕16号）精神，结合我省实际，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 自主选拔录取考生的推荐、考核、选拔
实行自主选拔录取的试点高校应根据本校的实际情况，详细制订自主选拔录取方案，自主选拔录取方案应纳入本校招生章程向社会公布并报江苏省教育考试院备案。
试点高校应根据江苏09年高考工作的要求，在2009年招生章程或招生计划中对参加自主选拔录取考生的学业水平测试等级提出明确要求，如高校未作具体说明的，自主选拔录取考生的学业水平测试等级按该校普通类等级要求执行。
符合试点高校自主选拔推荐条件的考生，由所在中学或专家推荐，也可本人自荐，向试点高校提供其在高中阶段德智体美发展情况以及获奖、特长等证明及写实性材料。考生所在中学应向高校提供考生学业水平测试成绩，并以成长记录袋的形式向高校提供考生综合素质评价材料。

试点高校须组织专家组，按照自主确定并向社会公布的条件和考核办法，对符合本校自主选拔推荐条件且经所在中学、专家推荐或自荐的考生，进行资格审查、面试和考核等相关测评，提出候选人，再由试点高校招生领导小组审核后确定入选名单。试点高校入选考生及其法定监护人须与试点高校签订诚信考试录取协议，双方须严格执行此协议。

试点高校组织的测试、面试一般应在2009年寒假开始以后举行，最早不得早于2009年1月1日，以免干扰和影响中学正常教学秩序。
二、考生名单公示
试点高校须于2009年3月5日前将入选考生名单通知考生所在中学，并将入选考生名单及其相应录取要求报送江苏省教育考试院。中学、试点高校、江苏省教育考试院分别负责在考生所在中学、试点高校网站以及江苏省教育考试院网站进行不少于两周的公示。
试点高校须于2009年3月20日前将经公示的入选考生数据库上传至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教育部将于4月1日在“阳光高考”平台集中公示所有试点高校的自主选拔录取入选考生名单。

三、填报自主选拔录取高校志愿

江苏省自主选拔录取入选考生必须在自主选拔录取高校领取或在江苏省教育考试院网站（http://www.jseea.cn）下载并填写《江苏省2009年普通高校招生自主选拔录取考生志愿表》(见附件1) ，作为入选考生录取时提前投档的依据。该志愿表一式三份，由考生本人及其法定监护人亲笔填写并签名，由相关高校在志愿表上签署照顾录取的分值、录取标准等意见并盖章认可。试点高校应于2009年4月10日前将其中一份志愿表上报江苏省教育考试院（另两份由考生和高校各持一份），同时将加盖公章的江苏省入选考生书面名单和电子数据以附件2格式报江苏省教育考试院审核、备案。
考生只能选择填报一所自主选拔录取试点高校志愿表，江苏省教育考试院将依据高校报送的考生自主选拔录取志愿表，对入选考生名单再次进行审核、确认，并于4月10日后公布确定名单。考生如选择填报多所试点高校志愿，则其所填报的所有自主选拔录取高校志愿均无效。
高考成绩发布之后，已填报自主选拔录取志愿的考生仍可按有关要求填报各批次高考志愿。

四、投档与录取
经教育部和省教育考试院公示无异议，且填写了《江苏省2009年普通高校招生自主选拔录取考生志愿表》的考生，将按以下规定参与投档录取：

1.自主选拔录取考生的学业水平测试等级，须达到招生高校在招生章程或招生计划中提出的等级要求。如高校未作具体说明的，自主选拔录取考生的学业水平测试等级须达到该校普通类等级要求。

2.对学业水平测试等级达到上述要求，且高考文化分在省本科第一批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上的考生，省教育考试院将按考生在《江苏省2009年普通高校招生自主选拔录取考生志愿表》填报的高校志愿，向试点高校投档，由高校根据原定录取要求，使用“其它类”招生计划择优录取。对不符合自主选拔录取标准的考生，试点高校应在规定时间内退档，省教育考试院将在本科第一批平行志愿批量投档时，对符合投档条件的考生，按其平行志愿进行投档，由有关高校择优录取。
3.已开展自主选拔录取试点满三年的“985工程”高校，对在创新实践或学科专业方面表现突出，或在试点高校组织的测试中综合排名位居前列的少数特别优秀的入选考生，可自行确定对上述考生高考成绩的要求，并与其他入选考生名单及相应录取要求一并报送江苏省教育考试院和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备案。
试点高校自主选拔录取招生人数原则上不超过该校年度本科招生计划总数的5%。生源较好的试点高校如拟适当扩大自主选拔录取人数，须报经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同意并报江苏省教育考试院备案。
五、加强领导和管理
各有关高校要按照教育部和江苏省有关文件规定，认真做好自主选拔录取考生的评价、考核等工作，严格执行《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09年高等学校自主选拔录取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教学厅〔2008〕16号）文件有关规定，对违反有关规定或有弄虚作假、徇私舞弊行为的，一经查实，取消其试点资格，并追究相关责任。
对在推荐自主选拔录取工作中提供虚假证明材料或违反规定推荐的中学，一经发现并核实，将予以通报批评。

对提供虚假身份证明或获奖材料取得推荐资格的考生，一经发现并核实，取消其自主选拔录取资格并记入考生高考诚信电子档案。
请各市招办速将本通知转发至本市各县（市、区）招办和有关中学。

附件：1.江苏省2009年普通高校招生自主选拔录取考生志愿表
2.江苏省获得自主选拔录取资格的考生信息数据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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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教育部高校学生司，省政府办公厅，省教育厅办公室 
江苏省教育考试院办公室  　     2008年12月31日印发

附件1：
江苏省2009年普通高校招生自主选拔录取考生志愿表

	考

生

填

写
	姓  名
	
	性别
	
	考籍号
	

	
	考生号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1
1
	
	联系电话2
	

	
	毕业中学
	

	
	报考自主选拔录取高校：

	
	专业1
	
	专业2
	
	专业3
	

	
	专业4
	
	专业5
	
	专业6
	

	
	是否服从专业调剂
	

	
	考生签字：     2009年 月 日
	法定监护人签字：       2009年 月 日

	高

校

填

写
	高校代码（部标）
	
	高校名称
	

	
	招生负责人
	
	负责人电话
	

	
	招生联系人
	
	联系人电话
	

	
	招生领导小组

审核意见
	考评结果
	

	
	
	照顾分值
	

	
	
	录取要求：

招生负责人签字（公章）：               2009年 月 日

	江苏省教育考试院

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公章）：


（请认真阅读背面重要说明）

                              　　   江苏省教育考试院监制

重要说明：
1．本表为自主选拔录取考生志愿表，是在本一批次平行志愿投档前对入选考生进行提前投档的依据。本表由考生和试点高校共同填写。考生必须认真、如实填写本表有关内容，考生及其法定监护人必须对志愿信息予以签名确认。如不按规定确认信息而对录取产生的不利影响，由考生本人负责。
2．考生只能选择一所试点高校填报自主选拔录取志愿表，如分别在多所高校填报志愿，则其所填报的所有自主选拔录取高校志愿均无效。

3．根据教育部和我省有关规定，对于经公示无异议，且文化分达到本科第一批省控线、学业水平测试等级达到相关高校规定的等级要求的考生，省教育考试院将按本表中考生所填报的自主选拔录取高校志愿，在本一批次投档前，先行向有关高校投档，由高校根据原定录取要求择优录取。对不符合自主选拔录取标准的考生，试点高校将予以退档，省教育考试院将在本一批次平行志愿投档时，对符合投档条件的考生，按其平行志愿进行投档，由有关高校择优录取。

4．本表一式三份，由试点高校于2009年4月10日前报省教育考试院一份，另二份由试点高校和考生各持一份。

附件2：

 江苏省获得自主选拔录取资格的考生信息数据库结构
文件名：(院校代码+院校名称)+ZZ.DBF

	编

号
	信息项
名称
	类型
	宽度
	信息项含义
	信息项说明

	1
	KSH
	C
	14
	考生号
	由报名地招办统一编制，1、2两项中至少要有一项

	2
	KJH
	C
	12
	考籍号
	

	3
	XM
	C
	24
	姓名
	字间不空，左对齐，缺字用半角??表示

	4
	XBDM
	C
	1
	性别代码
	1男，2女

	5
	SFZH
	C
	18
	身份证号
	左对齐

	6
	BYXXMC
	C
	20
	毕业学校名称
	考生高中毕业学校名称

	7
	YXDM
	C
	5
	院校代码
	测试学校代码、采用部标

	8
	YXMC
	C
	40
	院校名称
	测试学校名称、采用部标

	9
	CSXS
	C
	1
	学校测试形式
	1笔试，2面试，3笔试加面试

	10
	CSCJ
	C
	20
	学校测试成绩
	

	11
	XXCSJL
	C
	20
	学校测试结论
	

	12
	BZ
	C
	60
	备注
	其他说明信息

	13
	ZY1
	C
	30
	专业1
	

	14
	ZY2
	C
	30
	专业2
	

	15
	ZY3
	C
	30
	专业3
	

	16
	ZY4
	C
	30
	专业4
	

	17
	ZY5
	C
	30
	专业5
	

	18
	ZY6
	C
	30
	专业6
	

	19
	Zyfc
	C
	1
	专业服从
	“1”表示服从，“0”表示不服从

	20
	XXZSZC
	C
	3
	学校录取要求
	指试点高校给予入选考生的录取奖励分值，为内部工作用。①学校在安排专业时奖励分值以“A+分值”标注，如“A5”表示学校在安排专业时加5分；②学校提档时奖励分值以“B+分值”标注，如“B20”表示学校提档时加20分；③入选考生达到同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即予以录取的，以“C”标注；④试点满三年的“985”高校对少数特优生自定的高考成绩要求的，以“D”标注。

	21
	BZ
	C
	60
	备注
	其他说明信息


注：联系人：陆苍海，电话：025－83235842，Email：luch@jseea.c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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